
关于2025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执行情况的说明

经市人大会议批准，2025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51431万元，全年完成30929万元，为预算的60.1%，比上年下降37.2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18988万元，为预算的65.9%，比上年下降23.4%；非税收入11941万元，为预算的52.8%，比上年下降51.1%。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：
1.增值税8935万元，为预算的71.9%，减少1386万元，下降13.4%。
2.企业所得税3208万元，为预算的87.3%，增加156万元，增长5.1%。
3.个人所得税605万元，为预算的118.6%，增加178万元，增长42%。
4.城市维护建设税等6240万元，为预算的51.2%，减少4740万元，下降43.2%。
5.专项收入等非税收入11941万元，为预算的52.8%，减少12496万元，下降51.1%。






关于2025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
情况的说明

市人大会议批准的2025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46535万元，执行中因短收安排、上级补助增加、结余结转等安排的支出，全年支出预算调整为38857万元，全年支出37527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6.6%，下降8.0%。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：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370万元，为预算的80.4%，减少2687万元，下降33.3%。
2.公共安全支出896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198万元，增长28.4%。
3.教育支出6184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270万元，增长4.6%。
4.科学技术支出5735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748万元，增长15%。
5.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3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26万元，增长96.3%。
6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14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减少2131万元，下降31.1%。
7.卫生健康支出2981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63万元，增长2.2%。
8.节能环保支出764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63万元，增长9.0%。
9.城乡社区支出3870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860万元，增长28.6%。
10.农林水支出1897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减少177万元，下降8.5%。
11.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89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154万元，增长440%。
12.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78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128万元，增长28.4%。
13.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00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200万元。
14.住房保障支出911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减少2552万元，下降73.7%。
15.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52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38万元，增长12.1%。
16.其他支出2310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2091万元，增长954.8%。
17.债务付息支出523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减少52万元，下降9.0%。
汇总以上科目，教育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卫生健康、文化体育与传媒、农林水、交通运输、节能环保、住房保障、城乡社区等民生支出合计21374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57%。


关于2026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预算情况的说明

2026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47970万元，其中：区本级收入32321万元；上级补助收入-589万元（返还性收入-3925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041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95万元）。
一、区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
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2321万元，可比增长4.5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22625万元，可比增长19.2%；非税收入9696万元，可比减少-18.8%。主要项目情况是：
1.增值税收入1100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企业所得税收入3700万元。
3. 个人所得税收入750万元。
4.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收入7175万元。
5.专项收入705万元。
6.罚没收入200万元。
7.国有资源(资产)有偿使用收入8791万元。
二、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
上级补助收入-589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-3925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041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95万元。具体项目情况是：
1.返还性收入-3925万元，其中：增值税税收返还-4011万元，所得税基数返还86万元。
2.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041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654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4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276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4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46万元，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510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210万元。
3.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95万元，其中：农林水支出295万元。

















关于2026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
情况的说明

2026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47970万元，其中：区本级支45970万元（含线下债务还本支出66万元），上解上级支出2000万元（体制上解支出1500万元，专项上解支出500万元）。
一、区本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
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970万元（含线下债务还本支出66万元），可比下降1.4%。其中，人员和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17776万元，占38.7%；项目支出28194万元，占61.3%。财政拨款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：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600万元，可比减少20.7%。
2.公共安全支出492万元，可比减少16.6%。
3.教育支出5832万元，可比增加11.1%。
4.科学技术支出325万元，可比减少6.3%。
5.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6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656万元，可比减少12.5%。
7.卫生健康支出1989万元，可比增加4.8%。
8.节能环保支出714万元，可比减少28.2%。
9.城乡社区支出1491万元，可比减少26%。
10.农林水支出971万元，可比增加17.7%。
11.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75万元，可比减少15.2%。
12.住房保障支出7307万元，可比减少8.4%。
13.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98元，可比减少36.2%。
14.预备费500万元，可比减少50%。
15.债务还本支出66万元（线下支出），可比减少88%。
16.债务付息支出450万元，可比减少18.2%。
17.其他支出11600万元，可比增加65.7%。
二、上解上级支出项目情况
上解上级支出2000万元，其中：体制上解支出1500万元，专项上解支出500万元。

















 关于2025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
执行情况的说明
 
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,按市对区新财政体制,已并入市级基金预算,区本级仅安排上级提前下达预算。
2025年政府性基金年初预算收入总计9115万元，其中：上级补助收入15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9100万元。执行中上级补助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00万元，结余结转收入4480万元，调入资金25925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77450万元，收入总计为107955万元。














关于2025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的说明

按市与区财政体制,高新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及计提的各项费用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支全部纳入市本级预算管理,区本级年初预算仅安排上级补助资金支出15万元。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安排支出，支出预算调整为34940万元。全年完成30970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88.6%，比上年减少374万元，下降1.2%。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：
1.城乡社区安排的支出24996万元，为预算的86.6%，增加282万元，增长1.1%。
2.农林水支出16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增加3万元，增长23.1%。
3.其他支出1020万元，为预算的90.7%，减少571万元，下降35.9%。
4.债务付息支出4937万元，为预算的100%，减少83万元，下降1.7%。







关于2026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

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按市对区新财政体制,已并入市级基金预算,区本级仅安排上级提前下达预算。
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3万元，其中：上级补助收入13万元。
2026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13万元，其中：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安排支出13万元。主要支出项目为：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7万元，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6万元。













关于2025年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
执行情况的说明

2025年，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年初未安排收支预算，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、结余结转等安排的支出，支出预算调整为26万元。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：
一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执行情况
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年初未安排收入预算，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26万元。
二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年初未安排支出预算，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，支出预算调整为26万元，结转下年支出26万元。












关于2026年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支出
预算情况的说明

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,按市对区新财政体制,已并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,区本级仅安排上级提前下达预算。
2026年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总计26万元，其中：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6万元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总计26万元，其中：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26万元。














关于2025年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执行情况的说明

2025年，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2121万元，支出预算1593万元。2025年完成收入2965万元,为预算的139.8%；完成支出2143万元，为支出预算的134.5%；年末收支结余822万元，滚存结余5630万元。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：
一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965万元，为预算的139.8%，为上年决算数的143.2%。
二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143万元，为预算的134.5%，为上年决算数的147.5%。










关于2026年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
情况的说明

一、编制原则
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编报，与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，有机衔接。编制的总体原则是“统筹兼顾、收支平衡”。
二、编报范围
2026年，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仅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。
三、收入预算编制情况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主要包括保险缴费收入、财政补贴收入、利息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。2026年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615万元，各项保险基金收入情况是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615万元，其中个人缴费收入570万元。
四、支出预算编制情况
2026年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894万元,各项保险基金支出情况是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894万元，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1722万元。






